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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肉制品的消费观念也发生着新的转变，方便、

卫生、营养、美味的肉制品越来越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为此，怀安县涌泉农牧

有限公司建设涌泉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屠宰车间改建建设项目。项目位于怀安

县王虎屯乡涌泉村张同公路南 50米，项目原年饲养火鸡 5万只，年屠宰 5万只。

场区占地面积 133200 ㎡，总建筑面积 42946 ㎡，包括鸡舍 29080 ㎡，孵化车间

3000㎡，冷冻车间 2600㎡，屠宰车间 2700 ㎡及配套设备。随着企业规模扩大，

现将原火鸡屠宰车间部分车间改为年屠宰 20 万只的肉羊屠宰车间，车间面积

7485㎡，项目总投资 800万元。 

公司 2015 年 2 月委托张家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编制《涌泉农牧有限公司养

殖基地屠宰车间改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该项目环评报告于 2015 年 5

月 26日通过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审批文号为张环评[2015]29 号。 

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屠宰车间改建项目于 2019 年 4 月投入试

生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

务院第 682号令）等有关规定，按照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的“三同时”制度要求，建设单位需查清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对

环境影响报告书和工程设计文件所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要求的落实情况，调查

分析工程在建设和试运行期间对环境造成的实际影响及可能存在的潜在影响，是

否已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预防、减缓和补救措施，全面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为工

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依据。 

2019 年 11月，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根据生态环境部《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和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

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指引（试行）》有关要求，开展相关验

收工作，同时公司委托张家口博浩威特环境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1

月 22日至 23日进行了竣工验收监测。



BTYS2019238 

3 

第 3 页 共 23 页 

2、 验收依据 

2.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10月 1日起施行）；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号） 

（4）《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及建设单位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

作指引（试行）的通知》（河北省环境保护厅冀环办字函〔2017〕727 号）。 

2.2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2）《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3）《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3271-2014）； 

（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05）； 

（5）《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457-1992）； 

（6）《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7）《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 

（8）《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 

（9）《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99-2008）； 

（10）《肉类加工厂卫生规范》； 

（11）《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 

2.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屠宰车间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书》（张家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2015年 2 月）； 

（2）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屠宰车

间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张环评【2015】29号； 

2.4 其他相关文件 

（1）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提供的环保设计资料、工程竣工资料等其它

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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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3.1.1 基本情况 

项目基本情况介绍见下表 3-1。 

表 3-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涌泉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屠宰车间改建项目 

建设单位 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张振江 联系人 张振江 

通信地址 怀安县王虎屯乡涌泉村张同公路南 50 米 

联系电话 18631330220 邮编 075100 

项目性质 扩建 行业类别 C1352 牲畜屠宰 

建设地点 怀安县王虎屯乡涌泉村张同公路南 50 米 

占地面积 7485 ㎡ 经纬度 
北纬 40°25'20.39" 

东经 114°20'43.93" 

开工时间 2015 年 6 月 试运行时间 2019 年 4 月 

3.1.2 地理位置及周边情况 

本项目位于怀安县王虎屯乡涌泉村张同公路南 50 米，中心坐标：北纬 

40°25'20.39"东经 114°20'43.93"。项目四周为占地，厂区附近无自然保护区、

文物保护单位、风景名胜区等敏感目标。 

项目所在地理位置示意图见附图 1，项目周围环境概况示意图见附图 2。 

3.1.3 厂区平面布置 

项目厂区按照功能分区布置生产区、办公区。生产车间位于厂区东部和南部；

办公区位于厂区内北侧；污水处理站位于厂区西南角。厂区布置满足企业生产和

管理要求，并符合国家和地方有关环保、防火、安全、卫生等方面的要求。 

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3。 

3.2 建设内容 

3.2.1 生产规模及产品方案 

1、生产规模：年屠宰加工 20 万只肉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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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方案： 

   本项目根据市场需求制定产品方案。产品方案如下表所示。 

表 3-2  主要产品方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产量 

一 主产品 数量 单位 

 精制肉羊肉制品 3960 吨 

二 副产品   

1 肉羊皮 20 万只 

2 肉羊副产品 20 万副 

3.2.2 主体设施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包括待宰圈、屠宰车间（含低温冷库）、深加工车间（含冷库），

污水处理站。主要建设内容见下表。 

表 3-3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一览表 

序号 工程名称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一 主体工程   

1 待宰圈 1341.25 1341.25 

2 屠宰车间（含低温冷库） 4235.40 6155.10 

3 深加工车间（含冷库） 1330.60 1330.60 

二 辅助工程   

1 无害化处理车间 336.00 336.00 

2 工具房 344.08 344.08 

三 公用工程   

1 污水处理站 120.50 250.26 

 合计   

3.2.3 生产设备 

本项目共购置生产辅助设备 5 台（套），其中屠宰设备 1 台（套），制冷设备

3 台（套），检验检疫设备 1 台（套）。 

项目设备一览表见表 3-4、3-5。 

表 3-4  屠宰加工设备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气动翻板箱 20头/小时 台 2 

2 放血输送线 60头/小时 套 2 

3 步进式输送机 / 台 2 

4 同步卫检线 NTW-10 套 2 

5 液压扯皮机 /YCPQA 台 2 

6 单柱升降台 XDT-1500(单) 台 2 

7 气动升降台 XDT-1500 台 2 

8 道岔 1RG, 2LG,1LG,2RG 付 2 

9 环链电动葫芦 常速 QD-1 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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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肠胃滑槽 CWHC-I 台 3 

11 屠宰工作台 TZ-I 台 4 

12 分割肉传送带 CS-15 套 1 

13 分拣工作台 FJ-1600 台 4 

14 分割肉操作台 FG2000 台 4 

15 劈半消毒器 XDX-PB 台 4 

16 开胸消毒器 XDX-KX 台 4 

17 锯骨锯 / 台 2 

18 下降机 XJ-1000 套 2 

表 3-5 制冷设备 

序号 名称 型号 单位 数量 

1 制冷压缩机组 （-40℃） 台 2 

2 制冷压缩机组 （-30℃） 套 2 

3 制冷压缩机组 （-18℃） 台 2 

4 蒸发式冷凝器        LPLC-280 套 2 

5 冷却水系统 LBC-M-3-30 台 2 

6 冲霜水泵站 LSG-40-160 台 2 

7 低压循环桶泵机组 （-43℃） 台 2 

8 组合式空调系统 / 付 2 

3.3 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消耗见表 3-6。 

表 3-6    原辅材料及能源消耗表 

序号 主要原辅材料及能源 年用量 来源 

1 肉羊 20 万只 外购 

2 包装箱 42.88 万只 外购 

3 包装膜 85.77kg 外购 

4 水 34.88 万 m³ 厂区水井 

5 电 197.80 万 kwh 附近变电站 

3.4 水源及水平衡 

项目用水由厂内自备井提供。本项目用水主要包括屠宰用水、员工生活用水。 

本项目水平衡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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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项目水平衡图（m³/a） 

3.5 工艺流程 

肉羊屠宰加工工艺流程见图，肉羊皮粗加工流程见图 

图 3-2   肉羊屠宰加工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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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工艺说明： 

(1)宰前准备 

宰前停食休息 12~24小时,充分饮水至宰前 3小时. 

(2)屠宰放血 

活羊在宰前检疫,对检验合格的羊,在羊喉头 3~4 厘米处将喉管割断,将血放

干净。 

(3)头蹄分割、剥皮 

将羊后腿挂在吊宰线上吊起,沿胸部中线挑开皮张至尾部,后腿剥离至露出

膝关节,前腿剥离至肩胛软骨,将皮整张剥下。 

(4)出腔,卫检 

沿胸腹中线割开后部腹肌,由腹肌划开至胸口,将肠胃从腹腔中拿出放入同

步卫检斗中,将心肝肺挂在同步卫检钩上。 

(5)排酸 

将羊腔内,由于内脏破裂残留的胃酸等液体排出。 

(6)分割剔骨 

用剔骨刀将骨肉分离,分割下来的肉要求无刀伤、无硬骨头、无软骨、无羊

毛。将肉上面所带的脆骨修去、修净表面血污、碎肉、可见淋巴结。  

(7)包装冻结 

将各部位的肉分别放入不同规格的真空袋中,抽真空后封口。将包装好的肉

存放到速冻库中,速冻库温度保持在-30'C以下,速冻 24小时。 

(8)包装冷藏 

将速冻好的分割肉放入纸箱内,用胶带封口,存放在冷藏库中。冷藏库温度低

于-18℃。 

2、羊皮组加工流程 

                          

 

 

图 3-3 羊皮组加工生产流程图 

  将原皮泡入清水中，让毛皮恢复鲜活度，然后盐水浸泡杀菌，烘干后，整

理入库代售。 

浸 水

水 

腌 渍

水 

整 理

水 

入 库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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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项目变动情况 

经现场调查和与建设单位核实，该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均与环评一致，不存在

变更情况。 

4、环境保护措施 

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4.1.1 废水 

废水主要来自待宰圈排放的畜栏冲洗水、待宰车间排放的含血洗羊废水和含

畜粪的地面冲洗水、剖解排放的废水、清洗内脏的废水、冷库制冷系统排放的冷

却水，此外还有生活废水。 

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能够达到《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7-92)表 3 一级标准，以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旱作

相应标准(300m/亩.年)后进行厂区周围农田灌溉。 

4.1.2 废气 

项目废气污染物主要为待宰圈、污水处理站产生的少了恶臭和食堂产生的油

烟。 

待宰圈主要恶臭无组织排放；污水处理过程设在封闭室内并采取在水处理池

加盖板密闭起来，盖板上预留进、出气口，并经消毒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经活性

炭吸附后经 30m 排气筒排放。食堂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 

4.1.3 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冷冻机、风机、泵等生产设备产生的噪音，噪声值在

70～90dB(A)之间。 

    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基座减震、密闭隔声等措施，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类标准。 

4.1.4 固（液）体废物 

经现场检查，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不可食用肉脏、羊粪、羊血、蹄壳类，

皮下脂肪，奶脯等，羊皮、羊胃内容物，废包装材料等。 

不可食用肉脏按《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GB16548-1996）

进行安全处置；羊粪外售资源化利用；羊血、蹄壳类，皮下脂肪，奶脯羊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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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等，收集定期外售；废包装材料收集后送废品站回收利用。 

4.2 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无 

4.3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投资总概算为 800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总概算 150万元，占投资

总概算的 18.8%；实际总投资 820万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160万元，占实际总

投资 19.5%。 

本项目环评及批复阶段要求建设内容“三同时”情况落实见表 4-1。 

表 4-1  环境保护“三同时”落实情况 

项目 污染源 环保措施 验收标准 落实情况 

废气 

污水站恶臭 

负压收集+

活性炭吸

附+30m排

气筒 

《 恶 臭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14554-1993）表 2 

已落实，污水站已安

装负压收集+活性炭

吸附+30m排气筒 

食堂油烟 
油烟净化

器 

《 饮 食 业 油 烟 排 放 标 准 》

（GB18483-2001）“小型规模”排放

限值要求。 

已落实，项目已安装

油烟净化器 

废水 
生活废水和

屠宰废水 

污水处理

站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3457-92）表 3一级标准，

同时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表 1中旱作 

已落实，项目已建污

水处理站，日处理能

力 200吨，采用

A-A-O工艺 

噪声 设备噪声 

选用低噪

声设备；

采取隔

声、降噪

和基础减

震措施 

《工业企业厂界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2类标准 

采取低噪声设备，厂

房隔声 

固体 

废物 

屠宰产生的

羊粪、羊血等 

羊粪资源化

利用 

羊血外售 

不外排 已落实 

生活垃圾 

污 水 站 污

泥 

及时清运至

垃圾场 
不外排 已落实 

5、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1）营运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 水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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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施后,达到年屠宰肉羊 20 万头的生产能力,每天产生生产、生活污水

约34688m公司拟新建一座日处理 200吨水的污水处理站,该项目污水处理工艺主

要包括两个处理单元,即气浮,水解酸化和接触氧化。污水经厂区污水外理厂处理

后能够达到《肉葵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表 3 一级标准,同

时满足《农田濯溉水质标淮》(GB5084-2005)表 1 中旱作.根据《河北省用水定额》

(DB13/T1161.1-2009)第一部分:农业用水,灌溉水量 90m3/亩,共需农田 563.2 亩,本

企业现用农田 800 亩,完全有消纳能力。冬季建 2800m'蓄水池用于储存排放废水,

来年用于灌溉。 

○2 大气环境 

本项目待宰区恶臭采用主要恶臭源控制微负压集气、抽全废水站作曝气空气

源处置的措施,从源头加以治理;污水处理设施应设在半地下开采取在水处理池加

盖板密闭起来,盖板上预留进、出气口,把处于自由扩散状态的气体组织起来,并经

消毒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经高度不低于 30m 的排气简排出;厂区通过设置以厂内

待宰圈恶臭源、污水处理站为中心,周围 500m 的卫生防护范围加以控制;实施厂

界立体绿化,减轻恶臭气体影响,防治措施可行。经过上述措施,达到《恶臭污染物

排放标准》(GB14554-1993)厂界标准值中的新改扩建项目二级标准。 

○3 声环境 

本项目噪声源主要有废水站鼓风机、制冷压缩机及牲畜叫声,其声级值一般

在 85~90 分贝之间。经建筑隔声、减振、消场,购置低噪设备,合理总图布局等综

合措施处置后,本项目噪声对周围环境敏感点减至最低,措施可行。 

○4 固体废物 

本工程产生的羊粪和废水站污泥对存于厂区内防渗暂储池中,承包于当地农

民;羊血、羊鬃,羊肷部分和蹄壳类、皮下脂肪和奶脯等、羊胃内容物均收集定 

期外售;废包装材料经收集后送废品站回收利用。拟采取的各项固体废弃物

处置 

措施基本可行,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的原则,只要在工作

中, 

将各项处理措施落实到实处,认真执行,可将固体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降低到

最小程度。 

（2）项目可行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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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实施，社会、经济效益显著。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

政策和清洁生产要求、选址符合当地政府规划，污染防治措施可行。经过预测评

价，运营后环境影响较小。在认真落实各项污染物防治措施后，从环境保护角度

分析，建设项目可行。 

（3） 建议 

（1）企业应认真落实本次环评提出的环保措施，保障污染物达标排放。 

（2）加强企业管理，维护好环境保护设施的运行。 

5.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屠宰车间改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

批意见:本项目于 2015 年 5 月 26 日由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并出具审

批意见，其批复见附件。 

5.3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详见下表 5-1。 

表 5-1  环评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序

号 
环评报告书审批意见内容 落实情况 

1 建设单位：怀安涌泉农牧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不变 

2 
建设内容：屠宰车间、待宰圈、深加工车间、污水

处理站，总投资 800 万元 
建设内容不变 

3 
加强施工期管理，保证施工期扬尘和噪声不会对周

围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已落实 

4 
屠宰加工厂生产使用原有锅炉，食堂油烟需经油烟

净化装置处理。 
已落实  

5 
污水处理设施采取加盖板密封，处理后的废气经不

低于 30m 的排气筒排出 

已落实，污水站加盖密闭，臭气

负压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30m 排气

筒排出 

6 

污水站采用“水解酸化+接触氧化”处理工艺，

设计污水处理能力 200m³/d,按要求安装废水在线

监控设备并与环保部门联网 

已落实 

7 对风机、水泵等设备须采取有效的隔音降噪措施 已落实  

8 

屠宰场粪便经无害化处理后用于农田施肥；羊

血、肷部分和蹄壳类、皮下脂肪和奶脯等、羊胃内

容物均收集定期外售;废包装材料经收集后送废品

站回收利用；污泥及生活垃圾送环卫部门制定地点

处理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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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执行标准 

6.1 污染物排放标准 

6.1.1 污水 

污水执行《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1992）表 3 中一级

标准。 

表 6-1  污水执行标准 

污染源 项目 标准值 单位 标准来源 

废水 

pH值 

排放限值 

6-8.5 --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3457-1992）表 3中一级标准 

SS 60 

mg/L 

COD 80 

BOD5 30 

氨氮 15 

动植物油 15 

粪大肠菌

群 
5000 个/L 

6.1.2 废气 

恶臭无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中的新改

扩建项目二级标准。 

恶臭有组织排放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2中的相应

标准。 

饮食油烟执行《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小型规模”排放限

值要求。 

表 6-2   废气排放执行标准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排放浓度（mg/m³） 排放速率（kg/h） 

1 氨 1.5 20 

2 硫化氢 0.06 1.3 

3 油烟 小于等于 2.0 / 

6.1.3 噪声 

运营期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

标准要求。标准值见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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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环境要素 类别 时段 标准值 单位 

厂界环境 2类 
昼间 60 

dB(A) 
夜间 50 

6.1.4 固体废物 

一般工业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理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年第 36号）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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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验收监测内容 

7.1 检测分析方法 

7.1.1 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1废气检测 

表 7-1  废气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污染源 检测位置 检测内容 检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 

厂界上风向 cw01、厂界 

下风向 cw02、cw03、 

cw04 
硫化氢、氨 检测 2 天，每天 4 次 

有组织废气 排气筒 硫化氢、氨 检测 2 天，每天 3 次 

饮食油烟 排气筒 油烟 检测 2 天，每天 5 次 

○2 废水检测 

表 7-2   废水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检测位置 检测内容 检测频次 

污水处理站外排口 

pH值、SS、COD 

BOD5、氨氮、动植物

油、粪大肠菌群 

检测 2天，每天检测 4次 

○3 噪声检测 

表 7-3    噪声检测点位、项目及频次 

检测位置 检测内容 检测频次 

厂界外 1米处布设若干个检测点位 
连续等效 A声级，

Leq(A) 
检测 2天，昼夜各检测 1次 

7.1.2检测分析方法 

表 7-4  废气污染物检测项目分析方法及所用仪器 

序

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依据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检出限 

1 

H2S 

 《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

法》（第四版增补版）

（5.4.10.3）《亚甲基蓝分光

光度法》 

722 可见光分

光光度计 
BTYQ-094 

0.001mg/Nm3 
3072 智能双路

烟气采样器 
BTYQ-066 

2 

 

 

NH3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

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3-2009 

722 可见光分

光光度计 
BTYQ-027 

0.01mg/Nm3 
3072 智能双路

烟气采样器 
BTYQ-066 

3 饮食业油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YQ3000-C 全 BTYQ-118 / 



BTYS2019238 

16 

第 16 页 共 23 

页 

表 7-5    废水检测项目分析方法及所用仪器 

序

号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依据 方法检出限 仪器设备名称 编号 

1 pH 值 
《水质 pH 的测定 玻璃

电极法》GB/T 6920-1986 

0.01 

(无量纲) 
PHS-3C 酸度计  

BTYQ-01

3 

2 CODcr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

定  重铬酸钾法》

HJ828-2017 

4 mg/L 

酸式滴定管 / 

SXJ-01 COD 智能消解

仪 

BTYQ-02

8 

3 氨氮 

《水质 氨氮的测定 纳

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 535-2009 

0.025 mg/L 722 可见分光光度计 
BTYQ-02

7 

4 SS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GB/T 11901-1989 
4 mg/L AUY220 电子天平 

BTYQ-00

9 

5 BOD5 

《水质 五日生化需氧量

（BOD5）的测定 稀释与

接种法》HJ 505-2009 

0.5mg/L 

滴定管 / 

 HWS-70B 恒温恒湿培

养箱 

BTYQ-04

0 

6 
动植物油

类 

《水质 石油类和动植物

油类的测定 红外分光光

度法》HJ 637-2018 

0.06mg/L 
OIL460 红外分光测油

仪 

BTYQ-02

4 

7 
粪大肠菌

群 

《水质 粪大肠菌群的测

定 多管发酵法》HJ 

347.2-2018 

20MPN/L SPX-70BⅢ生化培养箱  
BTYQ-04

1 

表 7-6  厂界噪声检测分析方法及所用仪器 

序

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依据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1 厂界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声级计 AWA5680 BTYQ-119 

声校准器 AWA6221A BTYQ-052 

风速仪 DT-620 BTYQ-120 

 

 

 

 

烟 （行）》 

（GB 18483-2001）附录 A

金属滤筒吸收和红外分光

光度法测定油烟的采样及

分析方法 

自动烟尘器测

试仪 

OIL460 红外

分光测油仪 
BTYQ-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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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1）严格按照《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和有关环境检测质量保证的要求进行

样品采集、保存、分析等，全程进行质量控制。 

（2）参加本项目检测人员均持证上岗，检测仪器均经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

在有效期内。 

（3）废气采样前对仪器流量计进行校准，并检查气密性；采样和分析过程

严格按照 GB16297-1996和《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进行。 

（4）声级计测量前后均经标准声源校准且合格，测试时无雨雪，无雷电，

风速小于 5.0m/s。 

（5）检测数据严格执行三级审核制度。 

 

 

 

 

 

 

 

 

 

 

 

 

 

 

 



BTYS2019238 

18 

第 18 页 共 23 

页 

9、 验收检测结果 

9.1 检测结果 

9.1.1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表 9-1 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检测

日期 

检

测

项

目 

检测点

位 

检测结果(mg/m
3
) 执行标准及

限值 

达标

情况 

1 2 3 4 结果值 

2019.

11.22 

NH3 

上风向 1 0.43 0.36 0.39 0.32 

0.78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 

14554-1993）

表 1二级标

准 

1.5mg/m
3
 

达标 

下风向 2 0.75 0.69 0.76 0.68 

下风向 3 0.72 0.71 0.78 0.71 

下风向 4 0.70 0.74 0.73 0.74 

2019.

11.23 

上风向 1 0.33 0.35 0.34 0.36 

0.76 
下风向 2 0.47 0.59 0.52 0.54 

下风向 3 0.55 0.71 0.70 0.62 

下风向 4 0.68 0.50 0.76 0.73 

2019.

11.22 

H2S 

上风向 1 0.011 0.013 0.008 0.017 

0.033 《恶臭污染

物排放标准》

（GB 

14554-1993）

表 1二级标

准 

0.06mg/m
3
 

达标 

下风向 2 0.024 0.019 0.019 0.030 

下风向 3 0.028 0.028 0.025 0.026 

下风向 4 0.033 0.023 0.026 0.024 

2019.

11.23 

上风向 1 0.011 0.009 0.013 0.013 

0.034 
下风向 2 0.024 0.017 0.028 0.034 

下风向 3 0.033 0.034 0.023 0.030 

下风向 4 0.019 0.026 0.034 0.024 

表 9-2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点位及时间 检测项目 1 2 3 均值 
标 准

值 

达标

情况 

净化器出口

2019.11.22 

 

排气量（m
3
/h） 2843 2884 2905 2877 -- -- 

NH3（mg/m
3
） 2.40 2.60 2.10 2.37 -- -- 

NH3 排 放 速 率

（kg/h） 
0.0068 0.0075 0.0061 0.0068 4.9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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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S（mg/m
3
） 0.19 0.22 0.29 0.23 -- -- 

H2S 排 放 速 率

（kg/h） 
0.0005 0.0006 0.0008 0.0007 0.33 达标 

净化器出口

2019.11.23 

 

 

排气量（m
3
/h） 2831 2852 2940 2874 -- -- 

NH3（mg/m
3
） 3.15 2.55 3.35 3.02 -- -- 

NH3 排 放 速 率

（kg/h） 
0.0089 0.0073 0.0098 0.0087 4.9 达标 

H2S（mg/m
3
） 0.21 0.28 0.26 0.25 -- -- 

H2S 排 放 速 率

（kg/h） 
0.0006 0.0008 0.0008 0.0007 0.33 达标 

注：执行标准《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2相应标准要求。 

 

 

 

 

 

表 9-3饮食业油烟检测结果 

序

号 
样品编号 采样时间 

采

样

点

位 

实测浓

度 

（mg/Nm
3

） 

平均值

（mg/Nm
3

） 

实测风

量 

（Nm
3
/h

） 

平均值 

（Nm
3
/h） 

基准浓度 

（mg/Nm
3
） 

平均值 

（mg/Nm
3
） 

1 
BTYS19238Q

039 

2019.11.

22 

净

化

器

后 

1.18 

1.31 

1394 

1381 

0.82 

0.91 

2 
BTYS19238Q

040 
1.43 1435 1.02 

3 
BTYS19238Q

041 
1.34 1357 0.91 

4 
BTYS19238Q

042 
0.84 1322 0.56 

6 
BTYS19238Q

043 
1.76 1396 1.22 

排气罩灶面纵投影面积 0.25 折算灶头数 1 

油烟净化机型号 / 净化效率％ / 

6 
BTYS19238Q

082 
2019.11.

23 

净

化

器

0.98 
1.41 

1319 
1312 

0.66 
0.93 

7 BTYS19238Q 1.90 1391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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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后 

8 
BTYS19238Q

084 
1.10 1323 0.72 

9 
BTYS19238Q

085 
1.56 1282 1.00 

1

0 

BTYS19238Q

086 
1.52 1243 0.95 

排气罩灶面纵投影面积 0.25 折算灶头数 1 

油烟净化洗气机型号 / 净化效率％ / 

执行标准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 

标准限值 油烟排放浓度≤2.0 mg/m
3
 是否达标 达标 

备注 如果所测浓度低于最大值 1/4时，该浓度不参与计算。 

 

 

 

 

 

 

9.1.2 废水检测结果 

表 9-4 废水检测结果 

 

点位及日期 

项目 

pH 值

（无量

纲） 

CODcr

（mg/L） 

NH3-N

（mg/L） 

SS

（mg/L） 

BOD5

（mg/L） 

动植物油

类（mg/L） 

粪大

肠菌

群

（个

/L） 

污水出口 

2019.1

1.22 

7.55 59 11.46 56 12.7 9.99 1100 

7.44 71 13.54 41 20.5 9.78 940 

7.38 64 11.85 52 19.3 9.67 1300 

7.36 77 12.46 47 21.9 8.82 1200 

污水出口 

2019.1

1.23 

7.33 53 9.846 42 11.4 10.1 940 

7.18 66 11.08 39 18.8 8.55 1500 

7.29 75 10.62 50 24.5 9.88 1300 

7.48 68 13.23 34 17.7 8.12 940 

均值或范围 7.18-7.55 67 11.76 45 18.4 9.36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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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噪声检测结果 

表 9-5 厂界噪声检测结果 

        点 位 

时 间 

检测结果（Leq 值 dB〔A〕） 

北 东 南 西 标准及限值 

2019.11.22 

昼间 57.5 53.4 53.6 57.0 
GB12348-2008 

60 

夜间 48.2 46.1 48.5 44.3 
GB12348-2008 

50 

2019.11.23 

昼间 54.9 54.7 55.0 56.5 
GB12348-2008 

60 

夜间 47.2 46.9 47.3 45.0 
GB12348-2008 

50 

 

9.2 检测结果分析 

9.2.1 废气检测结果 

该项目有组织废气经检测，H2S 浓度最大值为 0.25mg/m3，排放速率为

0.0007kg/h；NH3浓度最大值为 3.02mg/m3，排放速率为 0.087kg/h，各项污染因

子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2相应标准要求。（硫化

氢排放速率：0.33kg/h，氨：排放速率 ：4.9kg/h）。 

该企业食堂安装一台油烟净化器，经检测：油烟净化器出口最大浓度为

0.93mg/m3,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小型规模”排放限值

要求。即浓度 2.0mg/m3。 

该项目无组织废气经检测，H2S浓度最大值为 0.034mg/m3，NH3浓度最大值为

0.78mg/m3，各项污染因子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

相应标准要求。（氨：1.5mg/m3，硫化氢：0.06mg/m3）。 

9.2.2 废水检测结果 

该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废水和生猪屠宰加工废水，排入公司污水处理

站处理，用于附近农田灌溉。经检测结果显示：pH 值：7.18-7.55, CODcr：67

㎎/L，HN3-N：11.76 ㎎/L，SS:45 ㎎/L，BOD5：18.4 ㎎/L，动植物油类：9.36

㎎/L、粪大肠菌群：1152 个/L。水质符合《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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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3457-92)表 3 畜类屠宰加工一级标准，同时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5084-2005）中表 1蔬菜标准。 

9.2.3 噪声检测结果 

该企业噪声主要是污水站鼓风机、制冷压缩机及猪叫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

备、安装消音器、基座减震、隔声和合理布置等，经检测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 

9.3 总量控制要求 

本项目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10、验收监测结论 

10.1 验收监测结论 

检测期间，该企业生产正常，设施运行稳定，生产负荷达到 75%以上，满足

验收检测技术规范要求。 

（1）废气 

本项目主要为待宰圈、屠宰过程以及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恶臭气体，主要成分

为该项目有组织废气经检测，H2S 浓度最大值为 0.25mg/m3，排放速率为

0.0007kg/h；NH3浓度最大值为 3.02mg/m
3
，排放速率为 0.087kg/h，各项污染因

子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2相应标准要求。（硫化

氢排放速率：0.33kg/h，氨：排放速率 ：4.9kg/h）。 

该企业食堂安装一台油烟净化器，经检测：油烟净化器出口最大浓度为

0.93mg/m3,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小型规模”排放限值

要求。即浓度 2.0mg/m3。 

该项目无组织废气经检测，H2S浓度最大值为 0.034mg/m3，NH3浓度最大值为

0.78mg/m3，各项污染因子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1

相应标准要求。（氨：1.5mg/m
3
，硫化氢：0.06mg/m

3
）。 

（2）废水 

该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废水和生羊屠宰加工废水，排入公司污水处理

站处理，用于附近农田灌溉。经检测结果显示：pH 值：7.18-7.55, CODcr：67 ㎎

/L，HN3-N：11.76 ㎎/L，SS:45 ㎎/L，BOD5：18.4 ㎎/L，动植物油类：9.36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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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大肠菌群：1152 个/L。水质符合《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

表 3 畜类屠宰加工一级标准，同时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

中表 1 蔬菜标准。 

（3）噪声 

该企业噪声主要是污水站鼓风机、制冷压缩机及羊叫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

备、安装消音器、基座减震、隔声和合理布置等，经检测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 2 类标准限值要求。 

（4）固体废弃物 

经现场检查，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为不可食用肉脏、羊粪、羊血、蹄壳类，

皮下脂肪，奶脯等，羊皮、羊胃内容物，废包装材料等。 

不可食用肉脏按《畜禽病害肉尸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规程》（GB16548-1996）

进行安全处置；羊粪外售资源化利用；羊血、蹄壳类，皮下脂肪，奶脯羊胃内容

物等，收集定期外售；废包装材料收集后送废品站回收利用。 

（5）总量控制要求 

本项目不涉及总量控制指标。 

（6）结论 

综上分析，项目已按环评及批复要求进行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根据监测结

果可满足相关环境排放标准要求，建议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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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涌泉农牧有限公司养殖基地屠宰车间改建项目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怀安县王虎屯乡涌泉堡村 

行业分类(分类管理名录) 5 屠宰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屠宰加工 20 万只肉羊 实际生产能力 年屠宰加工 20 万只肉羊 环评单位 张家口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张家口市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张环评[2015]29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书 

开工日期 2015 年 6 月 竣工日期 2019 年 4 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张家口博浩威特环境检测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75% 

投资总概算（万元） 8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50 所占比例（%） 18.5 

实际总投资（万元） 820 实际环保投资 (万元) 160 所占比例(%） 19.2 

废水治理（万元） 100 废气治理（万元） 10 噪声治理(万元) 5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10 绿化及生态（万元 ） / 其他（万元） 25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污水处理站(日处理能力 200m
3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间 2400小时 

运营单位 怀安县涌泉农牧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1307286741776382 验收时间 2020.3 

 

 

污 染

物 排

放 达

标 与

总 量

控 制

（ 工

业 建

设 项

目 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放

量(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

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量

(12) 

排气量  / /          

颗粒物             

排水量             

COD      2.1       

氨氮      37.63       

             

             

             

与项目有关

的其他特征

污染物 

氨 0 0.78mg/m
3
           

硫化氢 0 0.034mg/m
3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 (8)- (11)，(9)= (4)-(5)-(8)-(11)+(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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